
““非法社会组织为了迷惑
公众，从名称、组织架

构等各个方面都模仿合法登记
的社会组织，如果不注意观察，
难以识别，公众很可能被骗。

民政部等 22 个部门联合
发布 《关于铲除非法社会组织
滋生土壤 净化社会组织生态
空间的通知》，全面加强对各类
合法主体的管理， 力求通过管
住合法，达到制止非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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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铲除非法社会组织滋生土壤

前不久，北京市民政局依法
对非法社会组织“中国国学院大
学”及下设“中国国学院大学国
医药生命科学院”“中国国学院
大学国医药生命科学院量子医
学研究院” 等 70 家分支机构予
以取缔。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
中， 社会组织发挥着重要作用，
社会组织发展日趋规范。 但与此
同时，像“中国国学院大学”这样
的非法社会组织活动仍时有发
生，一些非法社会组织在利益驱
动下，不断变换手法，以假乱真、
招摇撞骗。

包装“高大上”，活动“蹭热
点”， 非法社会组织用各种方式
骗取信任。

“中国国学院大学”对外宣
称是有关部委批准成立的传统
文化高端教育学府，以“弘扬国
学、传承文化”为主要内容，并被
纳入“联合国全球和谐联盟、世
界和谐基金会”， 向世界各国输
送“和谐大使、文化干部”，是“目
前国内外唯一具有授国学学士、
硕士、博士学位的国际连锁型文
化教育实体学院”。

为了加深公众印象、增加可
信度，“中国国学院大学”甚至伪
造了国家部委公文、 登记证书，
还私刻印章，发布带有“中国国
学院大学”字样的所谓“红头文
件”。 但实际上，该组织的唯一目
的就是敛财， 通过设立机构、举
办揭牌仪式、颁奖活动等各种方
式收取费用。 直至案发，“中国国
学院大学”已经在北京、天津、广
东、山东、湖南等地建立了多达
70 家的分支机构。

北京市民政局执法人员上
门取缔时，“中国国学院大学”下
设的两个分支机构办公地点早
已人去楼空，但门前依然悬挂着

“中国国学院大学国医药生命科
学院”“中国国学院大学国医药
生命科学院量子医学研究院”牌
子。 进入门厅，墙上张贴着大幅
宣传海报，介绍“量子科学”在医
学上的应用，并宣称“能快速、安
全、温和根治疾病、逆转衰老”。

“很多非法社会组织往往冠
以‘中国’‘中华’‘全国’‘世界’
等名头，令人难辨真假。 ”上海松
江区读者赵琴就曾见过非法社
会组织的宣传，他们有的选择在
党政机关办公地附近或附属场
所租用办公场地，有的拉拢一些

退休党政干部或社会名人为其
“站台”，还有的运用各种手段宣
传“贴金”，“甚至有些非法社会
组织在名称上与合法登记的社
会组织仅一字之差，网页宣传上
抄袭合法社会组织的官网内容，
更增加了迷惑性”。

除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宣传
手法，非法社会组织的各种活动
都会“蹭热点”，而且组织形式种
类繁多。“他们善于打‘擦边球’，
以此吸引眼球。 ”北京市互联网
金融行业协会党委书记许泽玮
遇到过打着“协会”旗号的诈骗
组织，“这些非法社会组织或以
‘协会’‘促进会’‘联合会’‘基金
会’ 等传统社会组织形式活动，
或以‘委员会’‘发展局’‘中心’
等类似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
组织形式活动，防不胜防”。

“有的非法社会组织千方百
计挂靠到合法登记的社会组织
名下，变身为分支机构；有的与
合法社会组织共同开展活动；有
的想方设法成为事业单位的下
设机构，鱼目混珠。 ”许泽玮提醒
道，“公众应该多留几个心眼，尤
其当被索取一定金额的费用时，
不要盲目轻信”。

对照合法登记名单识别非
法社会组织， 提高防范意识，防
止被骗。

非法社会组织为了迷惑公
众，从名称、组织架构等各个方
面都模仿合法登记的社会组织，
如果不注意观察、识别，公众很
可能被骗。

今年 3 月，民政部等 22 个部
门联合发布《关于铲除非法社会
组织滋生土壤 净化社会组织生
态空间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根据近年来非法社会组织
活动的新特点和新动向，从切断
非法社会组织的营养来源入手，
对非法社会组织开展活动所需
要的场所、空间、宣传渠道、人员
支持等各个环节进行封堵，对非
法社会组织活动可能涉及的单
位和个人提出明确的禁止性规
定，全面加强对各类合法主体的
管理，力求通过管住合法，达到
制止非法的目的。

“为了更好地提高社会公众
对非法社会组织的防范意识，《通
知》 专门强调了识别非法社会组
织的方法，同时还发布了《关于防
范非法社会组织以公益慈善名义
行骗敛财的提示》。 ”民政部相关
负责人表示， 公众在参加社会组
织活动前，应先登录“中国社会组

织政务服务平台”或者“中国社会
组织动态”政务微信，通过社会组
织名称核实其是否为合法登记的
组织。 凡是在合法登记的社会组
织名单中找不到的， 就可能涉嫌
非法社会组织。

“非法社会组织屡禁不绝，
主要因为违法收益远高于违法
成本。 ”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
学研究院教授张卿认为，在查处
方面，非法社会组织通常具有灵
活性、隐蔽性、机动性等特点，在
执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非法社
会组织被发现或查处的概率较
低；在处罚方面，我国现行法律
中针对非法社会组织主要是取
缔、没收违法所得，以及依据治
安管理处罚法采取的罚款、拘留
等行政惩戒，产生的震慑力比较
有限。

“非法社会组织既然以敛财
为主， 对于其从事违法活动动辄
上百万元的利益来说， 仅处以一
定数额的罚款， 难以打消从事违
法行为的念头。 ”张卿补充道，“当
然， 针对非法社会组织的处理还
有刑事制裁手段， 但是对非法组
织本身的刑事制裁效果有限。 ”

探索建立健全对非法社会
组织责任人的信用约束和惩戒
机制，提高违法成本。

为了铲除非法社会组织滋
生土壤，《通知》提出“进一步提
高非法社会组织的违法成本”。
针对非法社会组织被取缔后，其
相关责任人却逃脱制裁等问题，
要求有关部门“探索建立健全对
非法社会组织责任人的信用约
束和惩戒机制”。

“对照《通知》，我们建立了
非法社会组织责任人‘黑名单’，
开展信用管理，对被列入‘黑名
单’者发起成立社会组织以及担
任社会组织责任人进行资格限
制， 实施不同部门间的信息共
享、联合惩治。 ”江西南昌市西湖
区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科科长
黄兆松介绍。

非法社会组织不像合法登记
的组织有固定的场所、 电话和联
络人，活动地点不确定，仅仅依靠

现有执法力量很难发现。 黄兆松
建议， 公众一旦发现非法社会组
织活动线索，要及时举报、举证。

“有关部门深入开展监督检查，强
化对非法社会组织活动线索排查
力度的同时， 应畅通社会举报渠
道，设立举报电话、邮箱、微信公
众号等， 接受社会各界对非法社
会组织的举报信息。 ”

四川广元市读者侯丽霞建
议，开展关于打击非法社会组织
及其责任人的执法宣传工作，及
时公布查处结果， 总结典型案
例，加大曝光力度。 通过有效的
宣传报道，达到“打掉一个，警示
一批”的震慑效果，扩大执法行
动的社会影响力。

对于违反《通知》要求，为非
法社会组织活动提供便利的单
位和人员，有关部门将采取哪些
惩处措施？

“民政部门、市场监管部门
及相关主管部门要对企事业单
位、社会组织与非法社会组织勾
连开展活动或为其活动提供便
利、接受非法社会组织为分支或
下属机构等行为依法依规依职
责进行处罚，对被处罚的社会组
织，要公告包括其业务主管单位
以及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在
内的处罚信息，纳入社会组织活
动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
单。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说，纪检
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要依规
依纪依法严肃处理参加非法社
会组织活动的党员干部；宣传部
门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为非法
社会组织进行宣传的新闻媒体
和图书出版单位及责任人；各种
公共服务设施和场所经营管理
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要对为非
法社会组织提供活动便利的相
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网
信、电信主管部门要依法依职责
处置非法社会组织网站和 APP，
对为非法社会组织提供服务且
拒不改正的互联网企业依法处
罚；人民银行、外汇局等主管部
门要对为非法社会组织提供便
利的金融机构依法依规处理。

（据《人民日报》）


